
 

证券代码：600794          证券简称：保税科技          编号：临 2018-072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1

月 8日与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税港务”）签署《股权转让

意向书》（以下简称“意向书”），公司拟出售持有的江苏化工品交易中心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交易中心”）4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签订的意向书仅系双方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及最终交易金额尚需双方另行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确

定。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签订取决于后续的审计、评估结果进行的进一步协商谈

判，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和批准程序，因此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鉴于保税港务为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港资

产”）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8年 11月 8日与保税港务签署《股权转让意向书》，公司拟出售持

有的交易中心 40%股权。 

本次签订意向书仅系双方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及最终交易金额尚需双方另行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确定，

并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鉴于保税港务为金港资产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保税港区西区南京路 55号 

法定代表人：王奔 

注册资本：46,974.367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1 年 9月 19日 

经营范围：为船舶提供码头服务；在港区内提供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

集装箱装卸、堆放、拆装箱；（限按许可证经营）；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及技术除外）；国际货运代理；与区外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间的

贸易；对所存货物进行流通性简单加工，与物流相关的服务、仓储

（含冷冻食品仓储）、分拨（仓储待消防验收合格方可经营），受

托从事货物的监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金港资产持股 65.23%、保税科技持股 34.77%。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化工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保税区金港路 8号 

法定代表人：唐勇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2 年 6月 25日 

经营范围：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限江苏省，

按许可证所列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因特网信息服务业

务（限江苏省，按许可证所列项目）；危险化学品的批发（限按许

可证所列项目经营）；市场设施租赁、市场管理服务，从事市场开

发和经营服务，提供秘书托管服务，配送服务（不含运输），商品

的交易代理服务，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石油制品（成品油、

危险化学品除外）、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的购销。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金港资产持股 30%，保税科技持股 40%，江苏飞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30% 

2、交易标的近一年一期财务情况 

 
2018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7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64,899,400.43 1,103,005,744.21 

净资产 121,588,588.85 206,204,819.54 

 
2018年 1-9月 

（未经审计） 

2017年 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6,711,035.95 18,413,611.09 

净利润 -84,616,230.69 -122,239,569.84 

 

四、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甲方） 

受让方：张家港保税港区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称：乙方） 

为便于甲、乙双方确认本次交易事项，双方友好协商，根据下列条款和条件达

成本意向书，以兹共同信守： 

第一条 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江苏化工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40%股权。 

第二条 股权转让 

2.1双方同意，交易价格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的标的企业

截止 2018年 9月 30 日的全部权益价值协商确定，以双方签署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为准。 

2.2本次交易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损益均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2.3双方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后，交易双方配合标的企业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 

2.4双方约定，乙方于本次交易的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

交易款项，支付金额不低于交易对价的 50%；剩余部分在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一个月

内支付。 



 

2.5双方同意，如本次交易涉及相关规定的，还将按照有关要求履行相关程序。 

第三条 保密条款 

3.1各方应尽最大努力，对其因履行本意向书而取得的所有有关对方的各种形式

的商业信息、资料及文件内容等保密，包括本意向书的任何内容及各方可能有的其

他合作事项等。除非发生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上市公司规则必须披露的情形

外，本意向书中任何一方均不得向任何其他第三方以任何形式披露与本意向书有关

的或因本意向书的签署而获知的对方的任何信息。 

3.2任何一方如聘请中介服务机构的，应当保证该等中介机构以及中介机构人员

也履行相应的保密义务。 

第四条 承诺与保证条款 

甲方保证转让标的为甲方合法拥有，甲方拥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 

第五条 违约条款、争议解决 

5.1本意向书一经签署，意向书各方即应遵守。任何一方违反本意向书的约定、

声明、保证等事项，守约方可单方解除本意向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5.2因本意向书产生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 

第六条 意向书生效、修改及解除 

6.1本意向书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意向书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 

6.2双方确认并同意，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修改、解除本意向书。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为聚焦公司主营业务，围绕石化仓储领域深耕细作；同时，考虑到目前交易中

心盈利能力较弱，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剥离非主业资产，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盈利能

力，推进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 

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尚未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当期利润的影响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六、风险提示  

本次签订的意向书仅系双方协商达成的初步意向，未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

审议，所涉及的具体事宜及最终交易金额尚需双方另行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确定。



 

正式股权转让协议能否签订取决于后续的审计、评估结果进行的进一步协商谈判，

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和批准程序，因此该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张家港保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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